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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规定，本标准规定了 LS-P05 型高浓度光触媒原液的

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条件。  

根据 GB/T1.1-2009 等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编写。  

本标准由辽宁蓝水化学品制造有限公司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辽宁蓝水化学品制造有限公司起草。  

本标准由辽宁蓝水化学品制造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姚叶冬  

本标准首次发布日期： 2019-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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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P05 型高浓度光触媒原液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 LS-P05 型高浓度光触媒原液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贮存和安全

等。  

 本标准适用于评价辽宁蓝水化学品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 LS-P05 型高浓度光触媒原液的

产品质量。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在本标准中引用的条款成为本标准的参照条款，未引用的条款不

列入本标准适用范围。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

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GB/T 4472-2011  化工产品密度、相对密度的测定  

GB/T 6678-2003  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6680-2003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9724-2007  化学试剂  pH 值测定通则  

QB/T 2738-2012 日化产品抗菌抑菌效果的评价方法  

QB/T 2991-2008  木制品上光蜡  

GB/T 22592-2008 水处理剂的 PH 值测定方法通则  

GB/T5750-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T17657-2013 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试验方法  

GB18580-2001 室内装饰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消毒技术规范（ 20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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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F1070－ 2005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3  定义和术语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LS-P05 型高浓度光触媒原液  

 LS-P05 型高浓度光触媒原液是辽宁蓝水化学品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一种产品的名称，

是用于生产室内环保、日化产品的原料。  

3.2 净含量  

 净含量，指的是除去包装容器和其他包装材料后内装商品的量。不论商品的包装材料，

还是任何与该商品包装在一起的其他材料，均不得记为净含量。误差范围符合 JJF1070－

2005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所规定的范围。  

4  要求  

 LS-P05 型高浓度光触媒原液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表一 ]  

序号  检验项目  指    标  

1  外观  透明微黄色溶液  

2  气味  无味或略带特征性气味  

3  耐热耐寒  
耐热  （ 100±1）℃保持 24h，恢复至室温后无分离现象  

耐寒  -20℃～ -25℃保持 24h，恢复至室温后无分离现象  

4  PH 值  3 .5±0.5 

5 比重  1 .10 

6 净含量  大于标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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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验方法  

5.1  抽样  

5.1.1  抽样条件  

   样品必须在常温下的生产场所或使用场所或库房内放置。  

5 .1.2  抽样方法  

   按 GB/T 6678 的规定确定采样单元数，按 GB/T6680 的规定选取采样器。取 LS-P05 型

高浓度光触媒原液 1L 有代表性样品，充分摇晃均匀静置 5 分钟后倒出适量，装入洗涤干净

的玻璃瓶中作试样用。  

5 .1.3  样品的保存  

   抽取的样品必须放置在室温、没有阳光直射的环境下。  

5.2  LS-P05 型高浓度光触媒原液试验方法  

5.2.1  外观  

   均匀液体不分层，无悬浮物，无沉淀。  

5 .2.2  气味  

   采用鼻嗅样品辨别气味是否为无味或略带清香，无刺激性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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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3  耐热耐寒  

5 .2.3.1  耐热  

5.2.3.1.1  仪器  

 恒温培养箱（±1℃），试管：Φ 20mm×120mm 

5.2.3.1.2  步骤  

 将试样分别倒入两支Φ 20mm×120mm 的试管中，使液面高度约 80mm，塞上干净的胶

塞，把一支待测的试管置于预先调节至（ 100±1℃）的恒温培养箱内， 24h 后取出，恢复

至室温后与另一试样进行目测比较。  

5 .2.3.2  耐寒  

5.2.3.2.1  仪器  

 冰箱（温控精度±2℃），试管：Φ 20mm×120mm 

5.2.3.2.2  步骤  

 将试样分别倒入两支Φ 20mm×120mm 的试管中，使液面高度约 80mm，塞上干净的胶

塞，把一支待测的试管置于预先调节至 -20℃～ -25℃的冰箱内，24h 后取出，恢复至室温后

与另一试样进行目测比较。  

5 .2.4  PH 值的测定  

5.2.4.1  仪器、设备  

 酸度计，精度 0.2PH 单位，配有饱和甘汞参比电极或复合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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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2  分析步骤  

 将试样倒入 250mL 烧杯中，将电极浸入溶液中，在已定位的酸度计上读出 PH 值。  

待确认。  

5 .2.5  比重的测定  

5.2.5.1  仪器  

 比重计：精度 0.001，上部细管中有刻度标签，表示比重读数，下部球形内部装有汞和

铅块。  

5.2.5.2  分析步骤  

 将比重计洗净擦干，缓缓放入盛有待测液体样品的适当量筒中，勿使其触碰容器四周

及底部，保持样品温度在 20℃，待其静置后，再轻轻按下少许，然后待其自然上升，静置

至无气泡冒出后，从水平位置观察与液面相交处的刻度，即为样品的比重。  

5 .2.6  净含量要求  

 产品内容物应符合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 [2005]第 75 号《定量包装商品计

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及 JJF1070－ 2005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的有关规

定。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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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1  出厂检验  

 每批产品在分包出厂前均要求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为本标准规定的外观、气

味、耐热耐寒、 PH 值、比重。  

6 .1.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要求的全部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产品检定和批量生产前；  

 当工艺和原材料有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正常情况下每年一次；  

 停产一年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本次出厂检验结构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6.2  组批规则  

 LS-P05 型高浓度光触媒原液应成批验收，按公斤计算。以一次生产数量为一批，产品

按批进行抽检，每批数量为 200-1000 公斤。  

6.3  采样规定  

 样品抽取按本标准规定或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所取试样总量不少于 500mL。将采得

的样品混匀后分装于两个清洁干燥得容器中，密封，并粘贴标签，注明生产厂名、产品名

称、类别、代号、批号、采样日期和采样者姓名。一份用于检验，另一份保存三个月备查。  

6.4  判定规则  

 经检验有不合格项目，应加倍抽取样品重新进行检验；若检验结果仍有不合格项目时，

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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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检验部门  

 LS-P05 型高浓度光触媒原液由生产厂的质量监督部门负责按本标准规定进行检验，生

产厂应保证每批产品都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6.6  产品验收  

 使用单位有权按照本标准的规定，对所收到的 LS-P05 型高浓度光触媒原液产品进行验

收。验收应在货到之日起 7 天内进行。  

7  标志、标签  

 LS-P05 型高浓度光触媒原液的包装容器上按客户要求标注标志，内容包括：生产厂名、

厂址、产品名称、类别、代号、批号或生产日期、产品质量符合本标准的证明和本标准的

编号。也可按照用户要求采用中性包装，与客户约定的标记编码进行识别。  

8  包装、运输、贮存  

8.1  包装  

 LS-P05 型高浓度光触媒原液用塑料瓶和塑料桶包装。塑料瓶每瓶净重 1kg 或 2kg，塑料

桶每桶净重 20kg。  

8.2  运输  

 LS-P05 型高浓度光触媒原液应在 0℃ ~40℃条件下运输，在运输过程中严禁曝晒，在搬

运时和堆码时应轻拿轻放，防止撞击破损。  

8.3  贮存  

 LS-P05 型高浓度光触媒原液应贮存在 0℃ ~40℃的库房内，禁止冰冻和曝晒，同时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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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直射。  

8.4  保质期  

 产品保质期：自生产之日未开封情况下起 18 个月。逾期应重新检验是否符合本标准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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